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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规范工业固体废弃物和生活垃圾协同处理焚烧厂中原

料预处理和调质配伍环节的工程设计，制定本标准。

1.0.2本文件的适用范围：新建或者改扩建生活垃圾协同焚烧处置

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原料预处理的工程设计。

1.0.3 预处理设施规模的确定和工艺技术路线的选择，应根据城

市社会经济发展、垃圾产生量与特性变化、环境保护要求、生活

垃圾焚烧厂的规模以及焚烧技术的适用性等方面合理确定。

1.0.4预处理和调质配伍设施的建设应采用先进、成熟、可靠的技

术和设备，做到技术先进、运行可靠、排放达标、安全卫生、节

约用地、维修方便、经济合理、管理科学。

1.0.5 预处理和调质配伍设施的建设除应遵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1.01 ~1.05 目前，我国生活垃圾焚烧行业蓬勃发展，截止到“十

三五”末，我国累计在运行生活垃圾焚烧厂超过 500 座，焚烧设

施处理 能力 58 万吨/日。全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率约 45%，

初步形成了新增处理能力以焚烧为主的垃圾处理发展格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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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十四五”城镇生活

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的通知 （发改环资〔2021〕642

号）所提出的垃圾焚烧处理能力目标是：到 2025 年底，全国城

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 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能力占比 65%左右。因此，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数量与处理

能力在“十四五”期间均会进一步提高。

生活垃圾焚烧厂的运行年限一般为 30 年左右，因此其建设规

模是根据建设期开始后十年和二十年的服务区生活垃圾产量预

测确定的，因而，大多数焚烧厂建设初期，进场生活垃圾量是无

法达到设计规模的。并且，由于服务区生活垃圾产生量受到人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垃圾分类与收运情况等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预

测结果与实际情况会有一定的误差。因此，现今，部分生活垃圾

焚烧厂入场垃圾不足，焚烧设施利用效率较低，而与此同时，我

国有大量热值高，且尚未被合理处置的工业有机固废亟待处置，

因此，生活垃圾焚烧设置协同处置工业有机固废既可以提高入炉

热值，提高焚烧厂发电效率，由又可以使得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得

到妥善处置。

目前，国内尚无生活垃圾协同一般工业有机固废焚烧处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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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规范，因而，研编《多源固废协同处置原料预处理工程

设计技术指南》为生活垃圾与一半工业有机固废的协同焚烧处置

的工程设计提供了依据，其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显著。

本文件主要内容是对新建或者改扩建生活垃圾协同焚烧处

置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原料预处理的工程设计所涉及的处理处置

技术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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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工业固废 Industrial solid waste

指在工业生产活动中产生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

失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弃的固态、半固态。

2.0.1 本文件所说的工业固废主要指的的具备较高热值，具有协同

焚烧处置的工业固废。

2.0.2 一般工业固废 Non-hazardous industrial solid waste

企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且不属于危险废弃物的工业固

体废物。

2.0.2 本文件所说的一般工业固废主要是指不具备危废性的工业

固体废弃物。

2.0.3 有机固废 Organic solid waste

指具有热值的，人类在工业生产中产生的有机固体废弃物。

2.0.3 本文件所说的有机固废主要是指工业中产生的有机固废。

2.0.4 一般工业有机固废

具有热值的，主要由有机物构成的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2.0.4 本文件所说的一般工业有机固废主要是指不属于危废性的



7

具备高热值的，主要为有机物的工业固体废弃物。

2.0.5 协同处置

指通过利用现有成熟的焚烧技术同时处置生活垃圾和一般

工业有机固废。

2.0.5 本文件所说的协同处置是指生活垃圾与一般工业有机固废

按照一定的掺烧比例共同进入焚烧炉中进行焚烧处置。

2.0.6 原料预处理

指通过改变一般工业有机固废的粒径、组分等手段，使一般

工业有机固废转化为能与生活垃圾协同稳定焚烧的状态的过程。

2.0.6 本文件所说的原料预处理是指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处

置的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在进入垃圾池之前的处置。

2.0.7 配伍调质

将多种物料按一定比例均匀混合，使进入生活垃圾焚烧炉的

物料的理化特性满足整条焚烧线的工艺要求，以实现焚烧线运行

的稳定性、环保性和经济性。

2.0.7 本文件所说的配伍调质是指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处置

的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在进入垃圾池之前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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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本文件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焚烧处置的一般工业有机固废

主要指热值较高、尺寸较大的工业有机固废，如造纸、木材、纺

织服装等工业固体废物。

3.0.1 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种类较多，本文件仅对较高热值的一般

工业有机固废的预处理工程设计进行技术规定。

3.0.2危险废弃物禁止入厂。

3.0.2 生活垃圾焚烧厂不具备处置危险废弃物的资质。

3.0.3 生活垃圾与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协同焚烧处置项目的设计需

要遵守生活垃圾焚烧的现有标准外，还需要遵守有关的标准、规

范和规定。

3.0.3 生活垃圾焚烧厂不具备处置危险废弃物的资质。

3.0.4 生活垃圾与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协同处置焚烧项目的设计需

要满足我国建筑、结构、消防、暖通、电气等方面相关法律与规

范的要求。

3.0.4 生活垃圾与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协同处置焚烧厂需要遵守《建

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 5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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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JGJ 36、《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189《建筑结构可靠

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建筑结构设计术语和符号标准》

GB/T50083、《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建筑抗

震设计规范》 GB5001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钢

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

《动力基础设计规范》GB50040、《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烟囱设计规范》GB50051、《小

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 GB50049、《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

术规范》 CJJ90、《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GB50191、《建筑地基处

理技术规范》 JGJ79、《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标准》GB50046、《建

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5、《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GB/T50102、《工业循环

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50050、《泵站设计规范》GB/T50265、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工业建筑供暖通

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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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设计规范》GB50736、《发电厂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DL/T5035、《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规范》GB50738 等先关专业的

规范。

3.0.5 严寒及寒冷地区的原料预处理和配伍调质车间或建筑物宜

设置供暖设施，供暖热源优先选用厂区或园区余热。

3.0.5 为保证生产运行安全及工作人员健康的工作环境本条明确

了设置供暖设施的基本原则。

3.0.6 职业卫生保障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业企业设计卫

生标准》GBZ1的有关规定。

3.0.6 本条文是对协同处理厂劳动卫生的基本规定。

4 掺烧比例及规格要求

4.0.1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工程，一般

工业有机固废与生活垃圾的设计掺烧比例不小于 20%。

4.0.1 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工程，一般工

业有机固废与生活垃圾的设计掺烧比例小于 20%时，可参照本指

南设计。依据是本标准的依托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对工程示范

的明确要求：工业垃圾掺烧比例不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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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改扩建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工程，一般

工业有机固废与生活垃圾的最大掺烧比例应根据采用的生活垃

圾焚烧炉所承受的机械负荷与热负荷来确定。

4.0.1~4.0.2 一搬般工业有机固废掺烧比例较高时，对焚烧系统的

影响较大，设置预处理系统与配伍调质系统的经济性较高。

4.0.3 工业有机固废进入卸料平台后，注意查看一般工业有机固

体废弃物（或包装物）的长度应小于 0.7 米，体积应小于

0.7×0.7×0.7米，单件货物重量应低于 50公斤。

4.0.4对于尺寸大于 4.03的工业有机固废，在工业有机固废进厂

前应预先分割、破碎处理；对捆绑的工业有机固废必须在卸料前

要求运输人员割除包装带，严禁成捆垃圾进入垃圾池。

4.0.3~4.0.4 一般工业有机固废的尺寸过大，不利于焚烧系统的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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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总平面布置

5.1.1对于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工程，全

厂总图设计方案应根据厂址自然条件，统筹垃圾焚烧、工业有机

固废预处理、热能利用、物料储存与运输、环境保护、职业卫生

与劳动安全、职工生活、电力、通讯、给排水、污水处理、防洪

等基础设施，经多方案综合比较后确定。

5.1.1 本条文主要针对厂区各种基础设施的共享。基础设施设置

合理，不仅可以降低造价，还可以降低运营成本。利用垃圾热能

发电的焚烧厂，不仅有市电的输入，还涉及电力的上网问题；利

用垃圾热能供热的焚烧厂，涉及热能的外送问题。

5.1.2对于改扩建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工程，

全厂总图设计方案在原总平面布置基础上，考虑一般工业有机固

废协同处置要求后确定。

5.1.2 本条主要针对改扩建项目的空间利用。改扩建项目需结合

现有空间和工艺要求，综合、集约布置建筑物、构筑物，节约用

地。

5.1.3 若一般工业有机垃圾预处理系统和存储系统以建筑单独空

间设置，应考虑与主厂房卸料大厅的位置关系，应有利于物料的

便捷输送；同时其防火间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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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若一般工业有机垃圾预处理系统

与焚烧主厂房合建，则按主厂房布置要求展开设计，且应利于物

料的便捷输送。

5.1.3 本条主要针对不同布置方式，高峰期厂内运输车辆出入频

繁，宜造成交通事故及交通拥堵的情况。合理的总图布局、物流

路线可以大大缓解交通拥堵及事故。

5.1.4 对于分期建设的焚烧厂，总平面布置应统筹考虑二期配套

工程的预留方式和布置的合理性。

5.1.4 本条对于分期建设的项目的总图布置原则。后期建设的设

备、厂房、构筑物、储料场地的布置应统筹考虑其间距、交通运

输及配套设施的功能分区、总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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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原料预处理系统

6.1原料存储

6.1.1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圾应在厂区内单独储存。

6.1.1 分类存储便于后续配伍调质。

6.1.2 存储点场地应进行硬化，大小应能存放服务半径内 1 天以

上的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并保证收运车辆的进出、回车。

6.1.2 存储需要有一定存储能力，便于配伍调质。

6.1.3存储点应设置围挡和防雨设施。

6.1.3 围挡可以将暂存点与周围环境分隔开，挡雨设施可以防止雨

水进入暂存点。

6.1.4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垃圾池应按照种类分区管理，由垃圾吊车

进行混合、倒料、搬运、搅拌等操作。

6.1.4 一般工业有机固废种类较多，分区管理利于后续配伍调质。

6.2 原料预处理

6.2.1 原料应在存储点进行分拣分选，选出可回收的一般工业有

机固废，按照当地环境卫生部门要求交由当地资源化回收网点或

区域资源化回收站进行资源化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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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一般工业有机固废种类较多，分区管理利于后续配伍调质。

6.2.2物料粒径破碎应达到 200mm以下。

6.2.2 尺度 200mm以下利于充分燃烧。

6.2.3 原料应经过除铁器去除物料中的铁磁金属后输送至成品仓

暂存。

6.2.3 有价值的铁资源应进行回收。

6.2.4应在设备及皮带机转运扬尘点采用集尘罩集尘后，通过风道

送入除尘系统。

6.2.4 粉尘较高的车间宜设置粉尘收集措施，

6.2.5除尘系统宜采用袋式除尘器作为除尘处理工艺。

6.2.5 布袋除尘简单、高效。

6.2.6破碎机密封罩上应配套泄爆装置，破碎机密封罩及易高温区

域上配套消防喷淋接头。

6.2.6 破碎机功耗大，散热量大，应配置泄爆、消防设施。

6.2.7 原料预处理车间宜设置喷雾除尘，其水雾应覆盖住全部扬

尘面，喷嘴安装位置不应妨碍其它设备运行和操作，并应符合下

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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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喷雾用水水质应符合《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T19923标准要求。

2 喷嘴前水的压力不低于 0.30MPa。

3 喷雾系统应设自动控制。

4 喷雾系统每排喷嘴分支管端部应装阀门，喷雾管道坡度宜

大于 0.3%，在最低点设置放水阀门。

5 喷雾喷嘴可固定安设，必要时也可采用能调整喷嘴方位的

方式，但均应采用刚性结构作为固定喷嘴的构架，保障稳定的工

作状态。

6.2.7 多种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在预处理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因此，

预处理车间应整体设置除尘装备，预处理车间采用水雾除尘简

便、高效。

6.3 原料预处理后的存储与输送

6.3.1经过预处理的原料输送及存储设施应包括卸料间及平台、卸

料门、储坑、抓斗起重机、臭气控制等设施，可与生活垃圾焚烧

设施共用。废气排放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GB16297、《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的有

关规定及相关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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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一般工业有机固废与生活垃圾的卸料、存储与入炉等设备类

似，可以公用，降低投资成本。

6.3.2在投炉过程中如发现工业有机固废较多或较集中不均匀时，

应对投炉垃圾进行配伍调质再进行投炉，防止造成热控与污染物

指标波动。

6.3.2 调配各种一般工业有机固废与生活垃圾的混合比例，保障热

控与污染物参数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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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配伍调质系统

7.1 配伍调质

7.1.1 协同处置的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入炉前应明晰其物理成分、

元素组成、热值等基础理化性质指标波动范围。

7.1.1 配伍调质系统以控制热值与污染物前驱物成分的含量为目

标。因此，需要对入炉的一般工业有机固废的物理成分、元素组

成、热值等基础理化性质。

7.1.2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一般工业有机固废配比需考量焚烧

产物的污染源控制，不同的配比会影响烟气和炉渣中的污染物成

分与含量，配比应控制烟气中污染物含量不超过烟气系统的处理

能力，保障炉渣中重金属的含量低于《危险废弃物鉴别标准 浸

出毒性鉴别》GB5085.3中所规定的的危废判定标准中浸出重金

属阈值。

7.1.2 协同处置应保障入炉物的热值等理化性质在焚烧系统、烟气

系统、汽轮机发电系统的适用范围内，且不应损害焚烧厂的运行

稳定与环保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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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不同的配比下，入炉废弃物的热值不同，应保障入炉废弃

物热值在焚烧系统热值的设计范围内。在满足此条件下，宜尽可

能地提高入炉垃圾热值。

7.1.3 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厂协同处理的一般工业有机固废的热值

较高，入炉垃圾热值提高利于提高焚烧设施的利用效率，提高焚

烧设施的经济性。

7.1.4 依据协同处置一般工业有机固废的成分、热值等参数进行

配伍，通过监控蒸汽量、烟气量、烟气污染物含量等实时数据的

反馈情况，及时调整工业固废配比，提高后续焚烧的稳定性，发

挥配伍对入炉垃圾的调控作用。

7.1.4 生活垃圾焚烧厂配置DCS 与 CEMS系统，实时监测蒸汽量、

烟气量、烟气污染物含量等工艺参数，用以反馈焚烧厂运行状态，

宜据此，及时调配一般工业有机固废与生活垃圾的掺烧比例。

7.1.5 应设置主要元素（卤素等）超限预警，减少锅炉腐蚀风险，

保证烟气达标排放。

7.1.5 部分一般工业有机固废中含有较多的氯、硫等会产生烟气污

染物与腐蚀性物质的元素，因此需要根据烟气排放标准与焚烧与

烟气处理系统材质，设置入炉垃圾中氯、硫等元素含量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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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配伍调质后的存储与上料

7.2.1宜在垃圾池设置专门的配伍调质区域，通过生活垃圾池中的

抓斗起重机，按照一定比例对一般工业有机固废与生活垃圾进行

配伍。

7.2.1 抓斗可以实时监测提起物料的重量，并可以实现翻堆混合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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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控制与仪表

8.0.1原料预处理与配伍调质系统宜设置就地控制室。控制室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宜位于原料预处理车间的固定端或适中位置。

2 控制室大小应满足室内设备安装、检修需求及运行人员工

作需要，设备布置整齐、协调、统一。

3 应有良好的通风和照明，应采取隔声、防尘、防火、防水、

防振等措施。

8.0.1 原料预处理与配伍调质系统可根据运行管理要求和全厂

自动化水平选择就地控制方式、原料预处理车间内控制室控制方

式和焚烧厂中央控制室集中控制方式。就地控制室的位置、大小、

环境等要求，从保证控制室内仪控及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及改善工

作人员劳动条件的角度考虑。

8.0.2 原料预处理与配伍调质系统宜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可由

焚烧厂分散控制系统控制。

8.0.2 采用计算机控制系统，有利于提高控制水平和管理水平。

原料预处理与配伍调质系统被控对象较少，可采用可编程控制器

PLC、远程 IO 或硬接线接入焚烧厂分散控制系统。

8.0.3 原料预处理与配伍调质系统仪表与检测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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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足系统启停、正常运行和事故状态下的运行、监视、控

制和保护的要求，并能准确地测量、显示工艺系统及设备的运行

参数和运行状态。

2 就地指示测点设置应满足现场监视和就地操作的需要。

3 远传测点设置应满足监视、控制、保护、环保、经济核算

等需要。

8.0.3 本条规定了仪表与检测的设计原则。

8.0.4 过程参数的报警定值应根据工艺系统及设备本体的要求确

定。

8.0.4 本条规定了重要参数报警定值的设置要求。

8.0.5 原料预处理与配伍调质系统现场布置的仪表和控制设备应

根据安装环境采取必要的防护手段，包括防雨、防尘、防冻、防

腐、防雷击和防爆等措施。

8.0.5 本条规定了现场仪表和控制设备的防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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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电气系统及设备

9.0.1 预处理与配伍调质电气设备宜按照二级负荷供电，电压等

级应与焚烧发电厂厂用电电压等级一致。

9.0.1 预处理与配伍调质系统可视为焚烧发电厂工艺一部分，设备

负荷等级可等同于焚烧发电厂厂用电设备负荷等级。目前我国焚

烧发电厂厂用电压等级一般采用 10.5kV 和 0.4kV，预处理与配伍

调质系统电气设备电压等级应该与其一致，避免采用其他电压等

级。

9.0.2 电气设备和元件宜采用计算机监控，当焚烧发电厂设置独

立电气监控管理系统（ECMS）时，监控应由 ECMS系统实现。

当焚烧发电厂未设置独立电气监控管理系统（ECMS）时，监控

应由热工 DCS系统实现。

9.0.2 本条文规定了预处理与配伍调质电气设备的监控方式。

9.0.3 电缆敷设应采取有效的阻燃、防火封堵措施。易受外部着

火影响的区段的电缆，应采取防火阻燃措施，并宜采用 C类阻燃

电缆。同一路径中，公用重要负荷回路的电缆应采取耐火分隔，

或采取分别敷设在互相独立的电缆通道中的措施。



24

9.0.3 本条文规定了电缆敷设的一般原则。

9.0.4 预处理与配伍调质设备接地应与焚烧发电厂做联合接地系

统，接地电阻不大于 4欧姆。

9.0.4 本条文规定了接地电阻的要求。一般焚烧发电厂的接地电阻

都小于 4欧姆，可满足要求。

9.0.5 照明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

技术规定》DL/T 5390和国家标准《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

火标准》GB 50229的有关规定。

9.0.5 本条文规定了照明系统所遵循的标准。

9.0.6 电气设备应选择节能降耗型产品。

9.0.6 节能贯穿于电气设计的整个过程，且与经济性息息相关。电

气设备应选择低功耗、节能产品。

9.0.7 原料预处理车间应布置感温探测器、感烟探测器、火焰探

测器或其组合。消防控制中心联动控制系统根据报警信号及火灾

确认后，可通过手动或自动连锁起动灭火设备。

9.0.7 本条文为原料预处理车间火灾报警系统设计的特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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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消防

10.0.1 对于新建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一般工业有机固废工程，

全厂消防系统统一设计，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相关规定。

10.0.1 室内、室外消防设施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火力

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

统技术规范》GB5097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及《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55036 的相关规定。

10.0.2 对于改扩建工程，一般工业有机固废预处理车间的消防系

统应在原有系统上进行扩展，并核实原有消防给水系统的设计参

数, 采取相应措施。

10.0.3 一般工业有机固废预处理车间内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

统，其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084 的有关规定外，喷头布置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置在破碎机密封罩上方；

2 高温区域上方均应设置喷头。

10.0.3 由于破碎机密封罩上配套了泄爆装置，需要设置消防洒

水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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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 消防水源、高位消防水箱、室内、外消防给水管道及阀门

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及《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的有关规

定。

10.0.4 本条规定了消防给水系统基本设计参数及配套设施的

设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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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劳动安全与职业卫生

11.0.1 安全设施设置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方面的标准和文件规

定。焚烧厂安全生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基本规范》GB/T 33000的有关规定。

11.0.1 协同焚烧厂的卫生设施主要有:可设置值班宿舍，厂区应

设置浴室、更衣间、卫生间等。建筑物内应设置必要的洒水、排

水、洗手盆、遮盖、通风等卫生设施。不应采用对劳动者健康有

害的技术、设备，确需采用可能对劳动者健康有害的技术、设备

时，应在有关设备的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并应有可靠的防护

措施。在垃圾卸料平台等场所，宜采取喷药消毒、灭蚊蝇等防疫

措施。

11.0.2职业病防护设备、防护用品应确保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不

得擅自拆除或停止使用。

11.0.3劳动保护与职业卫生用品的配备和使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的有关规定。

11.0.2、11.0.3 本条文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制定的。

11.0.4厂内应设置必要的劳动安全与卫生防疫设施。

11.0.4 协同焚烧厂的劳动安全与卫生防疫设施按《生活垃圾焚烧

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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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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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GB/T50102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GB50050

《泵站设计规范》GB/T5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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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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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弃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50229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50974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084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55036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

《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GB/T 33000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

《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技术规定》DL/T 5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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